
关于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为积极参与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为投资者提供更便利多样的服务，

作为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管理人，新世

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基金

销售系统平台（以下简称“上证基金通”）销售本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会同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新世纪优选分红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即本基金合同第十

八条第一款第 1项“基金合同的变更并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

生变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议，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变更后公布，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对

《基金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增加通过上证基金通销售

本基金。相关基金合同的修订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原合同释义中加入三则： 

场外或柜台： 指本公司的直销网点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具有开放式

基金销售资格的代销机构和场所 

场内或交易所： 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基

金份额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的销售机构和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实施细

则》： 

指 2005 年 7 月 2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并于 2005 年 7 月 27 日起

施行的《开放式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申购

与赎回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2、原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基金的运作方式： 

原为：契约型开放式。 

改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本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同时拥有证券



交易所场内认购、申购、赎回和场外认购、申购、赎回两种方式。 

3、原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 2项，发售方式： 

原为：在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和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发售。 

改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认购本基金；场外销售渠道为

本公司的直销网点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具有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的代销机构的

代销网点（具体名单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场内销售渠道为由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具体名单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4、原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第 7项（第一段），有关本基金认购数额的计算： 

原为：本基金的有效认购金额包括投资金额和投资金额在基金合同生效前产

生的利息，其中利息部分免收认购费。基金份数的计算采取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由此产生误差带来的损失由成立后基金财产承担，带来的收益归成立

后基金财产所有。 

改为：本基金的有效认购金额包括投资金额和投资金额在基金合同生效前

产生的利息，其中利息部分免收认购费。场外认购时，基金份数的计算采取四

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误差带来的损失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由基

金财产承担，带来的收益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归基金财产所有。场内认购时，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不足一份基金份额部分的认购资金零头返还给

结算参与人，再由结算参与人将其返还给投资者。 

5、原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的最后加入第 9 项，即 9、场内认购需遵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则。 

6、原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申购和赎回的场所的： 

原为：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作为直销机构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

的具有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的代销机构。 

改为：本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委

托的具有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的代销机构；场内销售机构是由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认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简称“有资格的上证所会员”）。 

7、原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第 4项，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 



原为：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

申购日当日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采取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改为：场外申购时，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

的费用后，以申购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

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

有；场内申购时，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

后，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保留到整数位，剩余部分折回金额

返回投资人。 

8、原合同第五条的最后加入（十一）场内申购与赎回需遵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则。           

以上修改内容，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不持异议，本基金管理人已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以上修改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修改后的《基金合同》将发布在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特此公告。 

                                   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五年九月七日 

 


